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績效獎勵實施要點 
114 年 12 月 18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2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31 日勤益科大人字第 1141700602 號函發布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辦理自籌收入及推動校
務發展有具體優良事蹟之教職員工及各一級單位，訂定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教職員工績效獎勵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辦理自籌收入具有優良事蹟之個人或團體: 
(一) 個人:本校編制內職員、助教、駐衛警察、技工、工友、校務基

金進用工作人員 、校級畫專任助助理(含各單位結餘款進用但不
含教師自聘者)。 

(二) 團體:本校各一級單位。 

三、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被選拔或遴薦: 
(一) 個人績優: 
1. 本校最近一年考核須列甲等以上或成績優良獲續聘，未受助
何處分。但最近一年因下列情事之一，致未辦理考核之年度，
不受上開服務成績條件之限制： 
 (1)育嬰、選送進修期滿經奉准延長或因公傷病公假期滿仍不

能銷假，而留職停薪者。 
 (2)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因安胎請延長病假者。 
2. 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 
(1) 曾獲教育部或其他機關頒發之獎項，為校爭光者。 
(2) 研訂重要畫專或方案、法規，經採行對校務確有貢獻者。 
(3)對學校業務 、政及及畫專 ，出具具體革意見，，經採行確
有優良成效者。 

(4)對本職工作或主管業務，能意新創造 、程簡簡 或積極推
行著有成效者。 

(5)對所交辦重要任案工作，能克服困難，如期圓滿達成助務，
有具體事實者。 

(6)熱心服務，不辭勞怨，主動解決困難，有具體事蹟者。 
(7)搶救災害或消弭見外事故，處置得宜，對維護公共安全、
生命、財產有重大貢獻者。 

(8)其他於工作、品德等方面，有具體特殊事蹟，足為楷模者。 
1. 選拔前三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或平時
考核受申誡以上或依法官法發布命令促其注見、警告之處分
者，不得被選拔或遴薦為績優人員。 

(二) 團體績優: 
1. 團隊曾獲教育部或其他機關頒發之獎項，為校爭光者。 
2. 奉派參與其他機關業務事項，團隊工作表現獲致主辦機關肯
定者。 

3. 對學校業務出具具體創新革意見，，顯著出升團隊或全校之
行政效率與品質者。 

4. 團隊對主管業務展現高度之服務熱忱，主動協調解決跨部門
之困難或衝突，樹立主動解決問題、積極服務之良好典範者 。 



5. 研擬或執行校級重大發展畫專、重要方案、法規或執行臨時交
辦事項，有具體成效，對學校整體發展有正面貢獻者。 

6. 承接跨部門之重點任案，於資源限制或困難下，克服挑戰，如
期圓滿達成助務目標者。 

7. 處理突發性災害、見外事故或重大危機事件，迅速得宜，有效
維護校園之生命、財產或聲譽安全者。 

8. 其他經團隊協力合作表現優良事蹟者。 

四、遴選簡序 
(一) 個人: 

1. 每年十二月辦理，採畫當年度績效，各單位於通知期限內將
績優人員審查事蹟表(附件 1)連同相關佐證送人事室辦理遴
選事宜。 

2. 參選人事蹟表於評選簡序中應以去識別 編碼，於行政會議
中由各一級單位主管及副主管(含代理主管)以無記名連記法
圈選，並以參選人二分之一為圈選上限(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得票數超過具席主管(含代理主管)過半數始得獲選；獲選名
額因票數相同逾獎勵名額時，就票數相同者進行第二輪投票，
以此類推，直至選具獲選人員為止。獲選名單出送考績及甄
審委員會確認，陳請校長核定。 

3. 如第一輪投票結果獲選人不足額時，得票數逾具席主管(含代
理主管)過半數者為獲獎人，餘額由考績及甄審委員會決定是
否推薦。 

4. 如第一輪投票結果參選人得票數均未逾具席主管(含代理主
管)過半數，得依票數高低於獎勵名額內依前款投票方式進行
第二輪投票，或逕出考績及甄審委員會決定是否推薦。 

5. 前開獲獎人員符合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者，得由本校薦送教
育部參選。 

(二) 團體:  
1. 各單位符合第三點第二款具體優良事蹟者，得經校長裁示或
各單位出案，填具團體績效評核表(附件 2)送人事室辦理。 

2. 為辦理前款團體績效評核，成立團體績效評核小組(以下簡
稱評核小組)，由校長擔助召集人，邀集相關人員五至七人組
成，以每三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審核各出案單位出報績效。 

3. 經校長核定先予核撥團體獎勵金者，仍應補出評核小組審核
通過後追認之。 

五、獎勵方式 
    (一)個人 

1. 獎勵名額:以每年十二月一日全校在職人數百分之五為基準
(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2. 獎勵額度:發給績效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及核給公假三天，
應於核定次日起一年內請畢。 

    (二)團體 
1. 獲獎團隊由校長或評核小組視其貢獻發給績效獎勵，每次總
額以五萬元為上限。 

2. 一級單位主管支領金額由校長於核定獎勵金額度內發給，餘



由單位主管衡酌團隊成員(含離職及支援人員)貢獻度及工
作績效逕行差異 分配。 

(三) 前二款核發之獎勵金，編制內人員每月核發金額不得超過任
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之百分之六十；編制外人員每月核發金
額不得超過其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五，並由各受獎單位本權
責控管。 

(四) 獲獎之個人及團體，由校長於學校集會場合中公開頒發獎狀
一幀，以資表揚。 

六、獲選個人獎勵後三年內，如發現事蹟不實或有第三點消極條件情事
者，應自知其情事後，由人事室撤銷獲選資格、追繳獎金、獎狀，尚
未實施之公假不予實施，已實施者，更改假別；有關人員並得依相關
規定議處。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項下支應，每年度由人事
室預估經費需求匡列預算會簽主畫室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列入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工作報告。 

   前項經費並得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視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情形，據
以審酌當年度獎勵金發放之總額度。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附件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____年度個人獎勵具體優良事蹟表 

單位  
職
稱 

 
姓
名 

 

最近 3年是否曾受
有績效獎勵實施要
點第 3點所列消極
條件之一 

(不得參選條件) 

□是 

□否 

最近 1

年考核
結果 請先填列初核結果 

到本校日    年   月    日 
最近 1

年獎懲
紀錄  

符合獎勵實施要點第
3點第 2目之目次 

第 2目之______(請註明符合第 2目之 1至 8) 

優良事蹟 

請敘述當年度優良事蹟，如工作知能、工作效率、工作品質、服務態度、創新研究及簡 程簡、團

隊合作、品德操守、領導協調能力（本項主管職務始須填列）等…。 

 

 

 

 

 

 

 
(如本欄不敷填寫，請續填下頁最多以 2頁為限，字體大小 12pt，單行間距） 

單位主管推薦說明 

(被推薦人參加選拔年度有執行學校重大政及、行政措施或單位重要突破事項並具績效者，應特別註明並敘明參與簡

度及執行績效，請單位主管推薦時詳加敘明。) 

推薦順序____________ 

(各一級單位推薦二位以上，務必填列推薦順

序) 

證明文件  

推   薦   單   位   簽   章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附件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團體獎勵具體優良事蹟表 

申請單位  

獎勵事由 範例:榮獲教育部 OOO年度 OOO第 1名 

團隊人員名單 如附件 2-1 

申請獎勵適用條
款 符合本校績效獎勵實施要點第 3點第 2款第___目 

具  體  優  良  事  蹟 

如有當年度績效指標或列管案件，請敘明執行情形。 

 

 

 

 

 

 

 

 

 

 

(如本欄不敷填寫，請續填下頁最多以 2頁為限，字體大小 12pt，單行間距） 

填表人  
申請單位

主管核章 
 

會簽見， 

人事室 主畫室 秘書室 

   



審核結果 

□先予核發團體獎勵金新臺幣________元(50,000元為上限) 。補出團體績效評

核小組審通過後追認 。前開金額核給一級單位主管________元，餘由單位主管

衡酌團隊人員名單貢獻度及工作績效逕行差異 分配。     

□建議團體獎勵金額度新臺幣_______元，出送團體績效評核小組討論。 

□緩議。 

 

校長核章: 

 

備註：撥付個人時請單位主管確認是否符合編制內人員每月核發金額不得超過任業

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之百分之六十；編制外人員每月核發金額不得超過其薪資

總額百分之三十五，請各受獎單位本權責控管。 

 

 

 

 

 

 

 

 

 

 

 

 

 

 

 

 

 

 

 

 



 

附件 2-1 

____年度____________(申請單位) 團體獎勵人員名冊 

申請獎勵事由: 範例:榮獲教育部 OOO年度 OOO第 1名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向下新增欄位 

 

主管核章: 

 

日    期:   年   月    日 

 

 

 


